编号：
捐赠协议书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个人或单位名称（协议上的单位名称要与汇款单位名称一致）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单位需要填写此项（方便开票）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330000501883841X

为支持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，弘扬公益精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经双方协商，订立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　甲方自愿捐赠给乙方现金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元，（小写：¥XXX,000.00元）。
第二条  捐赠人捐赠意向
基金性质：□留本    □用本； □限定    □非限定
主要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
第三条  捐赠时间及方式
1.捐赠时间
[bookmark: _GoBack]捐赠人于     年     月前将捐赠款项汇入乙方银行账户（户名：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；开户行：中国银行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；账号：361058336953）。
2.捐赠方式：□一次性捐赠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□分    年捐赠（     年至     年），每年    万元，合计     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第四条  甲方应在约定期限内将捐赠款项足额汇入乙方指定账户，乙方收到捐赠款项后，应出具合法、有效的收款凭证，并登记入账，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管理和使用该笔捐赠资金。
第五条 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对于甲方的查询，乙方应如实予以答复。乙方有权依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款项，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款项的用途，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
第六条 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如有未尽事宜，应以实现协议为目标，自愿协商解决（可另签补充协议）。
第七条 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（或代表人）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。
第八条  其它约定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九条 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